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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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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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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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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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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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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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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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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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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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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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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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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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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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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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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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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海
港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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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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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三
十
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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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
『加
拿
大
皇
后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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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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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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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綁
過
差
不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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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
大
火
燒
二
拾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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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該
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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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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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遣
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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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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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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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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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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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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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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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・  

.@勿
用 

不
堅
固
之
挟
梯||

登 
后
勿
置■
器
于 

浴
缸
旁
邊 
昼
加
在
巳
上
雄
汇
地
板
任 
一 

1
 放
容
易
移
動
之
地
毡   

.,";®
 樓
梯
口
要
一 

開
燈 
®
勿
積
龟
仍
然   

<:藥
水
而
無
標 

記
之
玻
璃
瓶
，
鼻

、
，

• 
賊
徒
圖
砌
甲
碼
不
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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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
由
屋 

頂
闖
入
云
堪
很
洒   

^r西   

W-段   

<
 三
六0
 

一
號
郭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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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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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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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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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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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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